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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标准细化为3～5个档次
什么情形应当不予处罚，什么情形

应当减轻或者从轻处罚，什么情形应当
从重处罚，什么情形应当单处，什么情形
应当并处……在具体行政执法中，由于
行政处罚幅度不可能对每一种处罚行为
都规定得很具体，处罚有“尺”可依是目
前急需解决的问题。

昨日，省政府法制办公室、省纪委监
察厅举行河南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
作情况通报会。“此次我们规范行政处罚
裁量权，就是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有处
罚种类选择、罚款幅度选择、暂停职业资
格时间选择等情形的条款，根据违法行
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
划分为 3～5个档次或者阶次，使行政机
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处罚时，尽可
能做到轻过轻罚、重过重罚、同案同罚、
过罚相当，从而体现以人为本，最大程度
地控制和解决处罚不公的问题。”省政府
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许和介绍说，我省对
1200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能够进行划分
的 4271 条制定了裁量标准和监督制约
制度，共 17084项。新的裁量标准已从 8
月 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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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以往行政执法中，我省存在着重过轻罚、轻过重罚、有过不罚、随意处
罚、滥施处罚、徇私枉法等现象，从8月1日起这些现象将不复存在。

昨日记者获悉，我省50个省直部门已对1200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能够
进行划分的4271条制定了裁量标准和监督制约制度，共17084项。新的裁量
标准已经从8月1日起实施。这也为行政处罚裁量权立了一个“规矩”。

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

行政处罚裁量权
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是指行

政处罚实施部门依照法律、法
规，对违法行为做出是否给予
行政处罚、给予何种行政处罚
和何种幅度的行政处罚的权
限。例如《产品质量法》规定
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相关
规定的“可以处以违法所得
15%至20%的罚款”，这就赋予
了行政执法部门裁量权，“可
以”意味着可罚可不罚，“15%
至 20%的罚款”意味着掌握罚
款的幅度。

省优化办副主任、省纪委监察厅效能监察室
主任、省政府“两转两提”办公室副主任刘长青昨
日在通报会上表示，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我省
也是全国较早统一组织实施的省份之一。为
促进政府行政效能的提高，我省今年将启动行
政效能电子监察工作，年底前，争取实现行政

审批、行政征收的电子监察工作，到明年将全
面铺开。此举将可以对行政部门实施动态性
的跟踪问效。

刘长青昨日还公布了省优化办的三种举报方
式——电子信箱：hnsyhb08@126.com；投诉电话：
0371-66361233；通讯地址：郑州市顺河路29号。

哪些政府部门有权限制定相关裁量标准？对
此，许和介绍说，经过综合考虑，我省最终确定由省
直部门和具有立法权的省辖市政府制定裁量标准
和监督制约制度，维护法制统一。

“从省外情况看，有省直部门、省辖市政府分别
制定的，有省市县三级分别制定的。”许和说，考虑
到法制统一和有效打击制假售假等危害人民生命
财产安全行为的情况，省政府决定由省直部门和具

有立法权的省辖市政府制定裁量标准和监督制约
制度，其他市县政府不制定。

“这样将有利于全省执法统一，能够避免同一
行为各地处罚标准不一致的情况。”他举例说，如果
各县、各市的处罚标准不统一，省直部门查处大案
要案将遇到制度阻碍，违法行为将可能向处罚标准
低的地方转移，地方保护主义也将有可能在某些地
方抬头。

市县一级无权制定裁量标准

如此细化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制定出来了，如何
确保实施？

对此，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昨日透露，经省政府同
意，我省已经下发最新通知，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今后在
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凡涉及裁量内容的，都必须在处罚文
书中体现，不能再打“马虎眼”了，如果不体现而导致错

误的，将依法追究其责任。这也意味着，今后，接受行
政处罚的市民，不用再糊里糊涂挨罚了，而是可以清楚
地了解到自己受到的处罚是轻是重，是否合理。

另外，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也将联合省监察厅等
部门，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
定期的检查，一旦发现问题将立即予以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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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可登录省政府法制网
（http://www.hnfzw.gov.cn），查
询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。


